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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A】

【主动公开】

关于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
第 085号建议答复的函

郭红梅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将低保对象纳入长期居住地管理的建议》收

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主要做法及成效

近年来，自治区民政厅积极探索困难群众在经常居住地申办

最低生活保障工作，方便困难群众就近、就便申办社会救助。一

是加大精准救助帮扶力度。坚持以困难群众需求为导向，积极探

索社会救助新路径、新方式，印发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最低生活保

障审核确认暂行办法》，对宁夏户籍困难群众，户籍所在地与经

常居住地不一致的最低生活保障申请，打破户籍地限制，在尊重

申请家庭意愿的基础上确定受理地，努力回应群众关切。精准对

接困难群众个性需求，联动多方力量开展救助帮扶，发挥县级困

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作用，通过“一事一议、一案

一策”，解决好因户籍限制导致的社会救助领域特殊复杂个案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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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，推动城乡低保等社会救助政策提质增效。认真落实《自治区

临时救助实施细则》，根据救助对象困难采取发放现金、实物或

提供转介服务实施救助，并在群众困难发生地直接实施就地救

助，强化救急难功能。二是拓展主动发现救助工作渠道。指导各

地认真落实《关于建立完善社会救助主动发现工作机制的通知》，

构建主动发现工作网络、强化信息化手段应用、加大走访排查工

作力度和做好救助热线办理服务 4个渠道，及时发现生活陷入困

境的困难群众，有效解决有求助意愿但申请能力不足、对申请流

程不知晓的困难群众救助帮扶问题。三是建强主动服务队伍。充

分发挥村（居）委会、社会工作者、入户核查员、社会救助协理

员等作用，结合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情况，对困难家庭中的老年

人、重度残疾人、未成年人等特殊困难群众，加大走访频次，多

措并举为困难群众送温暖、送服务。加大经办人员政策培训力度，

明确申请人因户籍所在地与经查居住地不一致等特殊情况，可以

将审核确认时限延长至 45个工作日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措施

下一步，自治区民政厅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梳理现行政策，

研究制定可行性措施，适时启动低保审核确认办法修订完善工

作，进一步打破户籍限制，有力解决在宁受困群众因户籍原因导

致救助不及时、不到位等问题。一是推进政策体系建设。宣传贯

彻《自治区社会救助条例》，落实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工作，

规范低保救助政策，完善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政策措施。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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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改革试点创新。深化拓展服务类社会救助试点成果，健全需

求评估指标体系，编制服务类社会救助清单。开展社会救助基层

创新实践活动，加强“物质+服务”救助帮扶工作探索，引导各地

因地制宜创新“救助+”多元帮扶。三是抓好重点工作。落实好民

政领域“1+N”调研活动，形成社会救助领域高质量调研报告，做

好成果转化和政策制度创制工作。推进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

平台，建立低收入人口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动态监测闭环管理工作

机制。推进社会救助“一件事”高效办理，梳理社会救助审批事项，

制定办理流程和办事指南，推进信息系统互联互通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

2025年 8月 16日

（联系人：段愈；联系电话：0951－5915531）



— 4 —

抄送: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。

自治区民政厅办公室 2025年 8月 16日印发


